
国内人工智能著作权纠纷第一案

       ——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
作权侵权案



引言：   

2019年12月，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开庭，

这是国内第一起人工智能著作权纠纷案件，涉及著作权保护中一个前沿的问题——人

工智能著作权的归属。



一、案情介绍

      2018年9月9日，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
名为“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的文章。菲林律所诉称，就在
文章发布的第二天，网民“点金圣手”就在百度公司经营的内容发布、内
容变现和粉丝关系平台“百家号”上发布了上述文章，且将文章的署名及
收尾段进行了删除。
    菲林律师事务所认为，百度公司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百家号平台上
发布涉案文章，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将涉案文章首尾段
进行删除，侵害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被告将署名删除，侵害了原
告的署名权。被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原告起诉到
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在百家号平台上发布道
歉声明；被告赔偿原告1万元及合理支出560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原被告双方主要争议焦点集中在对涉案文章的创作过程持不同观点，原告表示该
文章先是由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生成，然后经过人工加工而成的，属于著作权法规
定的“作品”，应该受到保护；百度公司则认为涉案文章主要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
不能获得著作权法保护。

    主审法官庭后表示，该案涉及著作权保护中一个前沿的问题，即如果作品不是自
然人创作，那么该作品是否享有著作权，由谁来享有著作权，是否可以受到著作权法
保护等，这些都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去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本案未当庭宣判。



二、一审判决

      2019年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国内首例人工智能作品争
议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相关内容如下：

    关于威科先行库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是否构成作品的问题......本院认为，具备
独创性并非构成文字作品的充分条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
完成。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此类“作品”在内容、形态，
甚至表达方式上日趋接近自然人，但根据现实的科技及产业发展水平，若在现行法律
的权利保护体系内可以对此类软件的智力、经济投入予以充分保护，则不宜对民法主
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故本院认定，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
条件。



    上述分析报告的生成过程有两个环节有自然人作为主体参与，一是软件开发环节，
二是软件使用环节......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均不应成为该分析报告的作
者。分析报告系威科先行库利用输入的关键词与算法、规则和模板结合形成的，某
种意义上讲可认定威科先行库“创作”了该分析报告。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
作的，因此，即使威科先行库“创作”的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该分析报告仍不是著
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依然不能认定威科先行库是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
权利。



    有关分析报告的署名问题，无论是软件研发者（所有者）还是使用者，非创作者都
不能以作者身份署名，应从保护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诚实信用和有利于文化传播的
角度出发，在分析报告中添加生成软件的标识，标明系软件自动生成。虽然分析报告
不构成作品，但不意味着其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被公众自由使用。分析报告的产生既
凝结了软件研发者（所有者）的投入，也凝结了软件使用者的投入，具备传播价值，
应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一定的法律保护。



三、案例分析与探讨

（一）关于人工智能主体资格问题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作者分为两类：第一，直接参与创作的自然人；第二，
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特定条件下也视为作者。法律规定：“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主持，代
表法人或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其他组织
视为作者。”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生成物在
内容、形态，甚至表达方式上日趋接近自然人，但根据现实的科技及产业发展水平，
尚不宜在法律主体方面予以突破。”也就是说，如果要在著作权法上创设一种新的独
立法律主体，这将遇到极大的法律和伦理障碍，人工智能在我国不具备著作权法意义
上的主体资格。



     目前，虽然人工智能本身成为权利主体尚未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但已有国际组
织和国家进行积极的尝试。2016年5月31日，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动议，
要求欧盟委员会把正在不断增长的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工人”的身份定位为“电
子人”，并赋予这些机器人依法享有著作权、劳动权等“特定的权利与义务”。如
果此项法律动议通过，欧盟将成为首个通过立法赋予人工智能法律身份的地区。

    2017年10月25日，中东国家沙特阿拉伯甚至真正授予一名“女性”AI机器人索菲
娅（Sophia）公民身份。“她”还参加在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计划”大会，与人
类进行交流。



（二）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可否构成作品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

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当前《知识产权法》以人类智力为

中心来构建其保护对象，智力成果指的就是人类的智力成果，由自然人创作形成。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本质上是计算机依据大数据和算法而为的计算过程,正如法院强调的“

调 调 调



类似案例有“动物创作的作品著作权的归属”。

    2011年在印尼苏拉威西岛丛林里，一名叫大卫·斯莱特的摄影师跟一群猕猴群共
同生活了几天，后来猕猴们完全适应他这个“闯入者”。于是，他把相机加在三脚架
上，放在猴子们中间，一只6岁印尼黑冠猴Naruto不小心按下了相机快门，开始疯狂
自拍模式，一共拍摄了上千张自拍照。几个月后，斯莱特整理了这些动物自拍照，并
出版了《野生动物的个性》(Wildlife Personalities) 一书，其中黑冠猴Naruto的
近距离露齿微笑的自拍照深受人们喜爱。

    



     动物权益保护组织PETA认为自拍照是猴子Naruto所拍，自然版权属于猴子。为
了维护动物的权益，他们将摄影师斯莱特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将照片所得用于保护印
尼濒危的黑冠猴。2017年9月11日，旧金山法院作出判决，称版权保护不适用于猴子。
但要求斯莱特将猴子自拍照所获得版权收入的25%捐赠给“致力保护Naruto”的慈善
机构。

    



（三）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给予一定法律保护问题

     人工智能成果的权利归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构成人类智力成果的人工智能成
果的权利归属，另一类是不构成人类智力成果的人工智能成果的权利归属。“构成人
类智力成果的人工智能成果的权利归属”中弱人工智能（擅长于单个方面的人工智能）
创作成果是由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创作完成，是人类思维的直接产物，作品理应受到
现行著作权法保护。



    比如，有一位伦敦的艺术家通过与AI有序搭档进行创意合作。这位叫做Patrick 
Tresset 的艺术家正在训练一种神经网络，也就是一种机器学习算法 ：用于在实时
绘制肖像时跟随他的步调一起创作。当他绘制一张脸的轮廓时，慢慢地添加眼睛，鼻
子和嘴巴，该算法绘制出与草图相对应的人体特征的模糊外表；当他继续添加细节，
算法不断地变形其对应的图形，最后人工智能绘制的图像柔和且有触感，几乎像朦胧
的灰色水彩画。

绘画



    Tresset通过对21,000张图像进行深度学习，训练了一个称为Pix2Pix的神经网络，
其特征是拥有3500个不同人物的素描风格。Pix2Pix是2017年出现的人工智能绘画工
具，背后正是一种受过机器学习的艺术家的流行算法。在这个案例中，人工智能生成
物是由人类作者设计的作品生成软件产生的成果，实际上是人机合作的智力成果，并
没有违背著作权法的人格主义基础。



索尼用人工智能写了两首流行歌。

    2016年，索尼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人工智能程序FlowMachines写了两首歌，第一首
名为 Daddy’s Car ，带有披头士朗朗上口、阳光轻松的怀旧曲调。第二首则名为 
Mr Shadow ，混杂了几位美国音乐人的风格。FlowMachines的工作原理为通过分析一
个有着大量歌曲的数据库，然后探索出一种特别的风格，比如第一首的披头士风格，
从而创造出类似的作品。FlowMachines仅负责了这首歌的作曲和编曲部分，和声和填
词由法国作曲家Benoît Carré完成。

音乐



    “不构成人类智力成果的人工智能成果的权利归属”的情况比较复杂，人工智能
发展到了更高级的阶段后，人类程序员可以为其加入仿照人类的多层神经元网络，该
程序自身通过主动学习选择性表达而完成的智能成果不再是人类直接智力活动的产物，
因此也不符合著作权法上的“智力成果”的涵义。 

    在本案中 “有关分析报告的署名问题，应从保护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诚实信
用和有利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在分析报告中添加生成软件的标识，标明系软件
自动生成。”由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与作品市场密切相关的利益关系，法院认为 
“虽然分析报告不构成作品，但分析报告的产生既凝结了软件研发者（所有者）的
投入，也凝结了软件使用者的投入，具备传播价值”，应给予人工智能生成物以一
定的法律保护。



人工智能作品的财产性利用案例：

      《牧羊神从我的门前过去》

      令我欢乐之一瞬/在你的烟波上命运/都在忏悔着归心的悲哀/我存在治着心爱
的人迹/知我欢乐的时候/曾经在这世界/逗着我们的永远的梦牧羊神从我的门前过
去。                              ——人工智能：微软“小冰”

     2017年5月19日，湛庐文化在北京发布了由微软人工智能“小冰”创作的诗歌集
《阳光失了玻璃窗》，这部诗集是“小冰”在学习了519位诗人的现代诗、训练超过
10000次后创作完成的。此举便曾引发舆论热议：倘若微软小冰的作品被抄袭，谁来
捍卫AI的著作权？

AI小冰不仅会唱歌，还会作曲。

诗歌



     美联社(AssociatedPress)于2014年7月开始使用Wordsmith平台撰写金融新闻；“洛杉矶时
报”(LosAngelesTimes)使用软件获取美国地质调查局(USGeologicalSurvey)的预警数据，生成报告，
并在三分钟内发布。

     2015年，腾讯作为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率先启用机器人写稿，并发布了一篇出自写作机器
人“Dreamwriter”之手的文章。官方称Dreamwriter是腾讯财经开发的自动化新闻写作机器人，能够
根据算法在第一时间自动生成稿件，瞬时输出分析和研判，一分钟内将重要资讯和解读送达用户。

新闻



    2016年2月，Alphabet旗下谷歌在旧金山举行一场画展和拍卖会。在人类的帮助
下，电脑借助所谓的神经网络技术为这场画展创作了29幅作品，包括迷幻的海景、梵
高风格的森林和以及城堡和狗组成的奇异景观。当日的拍卖会上，伦敦艺术家 Memo 
Akten 的一组 GCHQ（这是英国通信总部的缩写）画作拍出了 8000 美元的高价（当
天最高的价格），为 Gray Area Foundation for the Arts 的非赢利机构筹集到了
至少超过一万美元的资金。拍卖会上的每幅画作虽然都标记了创作者的名字，真正的
创作过程其实是由 Google 的人工智能完成的。

Memo Akten 和 Google 机器人一同创作的
《GCHQ》，原本是一幅 GCHQ 的卫星视图。图来

自：Re/code、Gizmodo。

绘画



    这个名为“深度梦魇：神经元网络的艺术（DeepDream: The Art of Neural 
Networks）”的拍卖会起源于 人工智能算法 Deep Dream。所谓的 Deep Dream 在被
喂入一张图片后，创意工作者等用户可以选择某一层神经网络（Google 的神经网络
有 10-30 层）进行重复处理的次数和变形的程度，处理完成后就能获得“画作”。



  有关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有的国家已积累了一些经验。

      英国《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案》规定，对于计算机生成的文字、戏
剧、音乐或艺术作品而言，作者应是对该作品的创作进行必要安排的人。对计算机生
成作品进行“必要安排”的人，可能包括人工智能的投资者、程序员、使用者，也可
能是上述主体共同构成。因此该条款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赋予了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
权。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下属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将讨论制定对人工智能(AI) 创
作的音乐和小说等的权利进行保护的法律。制定法律条款的方针将纳入 2006年5月敲
定的知识产权推进计划中。 具体来说，将讨论的是建立像商标那样保护人工智能创
作物的权利的新注册制度，以代替著作权，或通过修订日本《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禁
止擅自利用。届时，获得权利的将是开发出利用人工智能来创作作品的机制的人与企
业。

电影 
《人工智

能》



四、道德伦理思考(著作权法层面）

    人工智能按照实力的强弱可以分为三类，除了弱人工智能以外，还有强人工智能
与超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是指有自我意识、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达到人类水准
的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是指“在几乎所有领域都比最聪明的人类大脑都聪明很多，
包括科学创新、通识和社交技能”， 目前的科技水平对人工智能的研究尚且在弱人
工智能阶段，如果某一天人工智能的发展突破“奇点”，伦理与道德风险将如同打开
了“潘朵拉”的魔盒。



     电影《人工智能》讲述了亨利和莫妮卡的独子马丁患了绝症，躺在冷冻仓里等待
“解药”。亨利将输入“爱的程序”的机器人大卫带回家以抚慰失子的莫妮卡。一系
列意想不到的事件的发生，使得大卫的生活无法进行下去，大卫为成为一个真正意义
上的人踏上找寻自我、探索人性的旅程。在机器人的发展过程中，赋予机器人以情感
是最富有争议的。“爱妈妈莫妮卡”是大卫作为机器人儿子被注入程序的使命，但有
一处情节突破了既定程序的设计：被父母抛弃的大卫只能被送进工厂销毁，但没有自
杀程序的他做了程序以外的“自杀”行为，成为真正的人工智能。也就是说“自杀”
本身证明了大卫具有人格，AI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孩，而非机械。



     《人工智能》带来了一系列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在著作权法上，如果机器智
能产生自我意识，具有人性特征，我们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其地位，它们的人格如何
确定？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 波斯特洛姆针对强人工智能可能面临的各种伦理和法
律问题提出了“建造美好的人工智能”的设想，也就是按照建造一个种子人工智能，
然后按照人类需要的方式去赋予其“与支配我们的思维的认识论相匹配的基本论原
理”，它会随着世界理解的不断发展由它自己不断创造并修改其对世界的认识。强
人工智能伦理将是完全参考人类的伦理规范来确定，包括赋予有意识的人工智能以
人格、法律主体地位，甚至承认其拥有与人类平等的权利——“人权” 等等。



 现实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具有“人格”特征的智能机器人。

     2018年，伴随着《刀剑神域》第三季动画的开播，官方推出了一个AI成长系统
打造的应援宣传队长亚丝娜，“她”在声优户松遥不配音的情况下，可以让亚丝娜
角色单独发声宣传《刀剑神域》。

    这套AI情感养成系统是索尼音乐娱乐即将推出的可以为AI角色构建性格与人格
实现自由对话的系统，是让AI角色模拟人类的欲望、感情、记忆、分析等行为，将
感情、经验作为记忆进行累计、分析、利用，建设AI自己的个性和人格，实现栩栩
如生的高自由度对话。目的是让人工智变得有感情有欲望，在情感上更加接近人类，
以便能够更好的进行AI角色商业开发。

    

案例使用说明

国内人工智能著作权纠纷第一案

——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

一、教学目的与用途

1.本案例主要适用于新闻传播政策法规伦理课程，该课程是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的
主干课程，

2.本案例的教学目的是分析人工智能是否享有著作权，了解目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
传播情况、产业发展、伦理道德风险。

二、涉及的知识点

新闻传播政策法规伦理课程，相应的知识点：

1.著作权侵权：什么是作者、什么是作品、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

    2.《人工智能》带来了一系列道德伦理层面的问题，在著作权法上，如果机器
智能产生自我意识，具有人性特征，我们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其地位，它们的人格如
何确定？

三 、配套教材

戴永明：《传播法规与伦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展江、彭桂兵：《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四、启发思考题

1.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问题

2.人工智能生成物可否构成作品问题

3.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问题

4.道德伦理思考

五、分析思路

  作者→作品→法律保护→道德伦理思考

六、理论依据

1.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作者分为两类：第一，直接参与创作的自然

人；第二，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特定条件下也视为作者。法律规定：“由法人或其他
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
法人或其他组织视为作者。”

2.《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3.2016年5月31日，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动议，要求欧盟委员

会把正在不断增长的最先进的自动化机器“工人”的身份定位为“电子人”，并赋
予这些机器人依法享有著作权、劳动权等“特定的权利与义务”。

4.英国《1988年版权、外观设计和专利法案》规定，对于计算机生成的文

字、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而言，作者应是对该作品的创作进行必要安排的人。

5.美国科学家艾斯比、雷．库兹韦尔提出了“奇点理论”，他们认为，机

器会在奇点到来时完善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可能会超越人类智能，人类将会迈入一
个全新的时代。

6.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 波斯特洛姆针对强人工智能可能面临的各种伦理

和法律问题提出了“建造美好的人工智能”的设想，也就是按照建造一个种子人工
智能，然后按照人类需要的方式去赋予其“与支配我们的思维的认识论相匹配的基
本论原理”，它会随着世界理解的不断发展由它自己不断创造并修改其对世界的认
识。

七、背景信息

 在社会生活中，文学作品、新闻写作、艺术绘画、音乐创作等领域人工智能作品的
财产性利用频频出现，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完成的内容是否应当受到著作权保护
的问题受到热烈讨论。2019年，国内首例人工智能作品争议案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
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案为理论探讨提供了新鲜的实践素材。

2018年9月9日，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影视娱乐
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的文章。就在文章发布的第二天，网民“点金圣手”就
在百度公司经营的内容发布、内容变现和粉丝关系平台“百家号”上发布了上述文
章，且将文章的署名及收尾段进行了删除。于是，菲林律所向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2019年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当天，北京
互联网法院对国内首例人工智能作品争议案作出了一审判决。目前“人工智能创作
物”尚未纳入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最高人民法院也尚未对此作出司法解
释。工智能本身成为权利主体尚未得到各国认可，且需要在民法上先进行变革。

八、关键要点

1.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问题。

知识点：通过对作者概念的分析掌握目前人工智能在我国不具备著作权法意

义上的主体资格，了解欧盟关于“电子人”身份定位的动议。

能力点：要求学生除了掌握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内容，还要求对国际组织的

相关规定也有所了解。

2.人工智能生成物可否构成作品问题。

   知识点：通过对作品概念的分析掌握自然人创作应是形成作品的必要条件，人工
智能生成内容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

   能力点：要求学生掌握现行著作权法的相关内容。    

3.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保护问题。

知识点：掌握人工智能成果的权利归属，一类是构成人类智力成果的人工智

能成果的权利归属，另一类是不构成人类智力成果的人工智能成果的权利归属。前
者弱人工智能创作成果是由人类与人工智能共同创作完成，作品纳入现行著作权法
保护框架；后者因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与作品市场密切相关的利益关系，应给
予一定的法律保护。了解其他国家如英国、日本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问题的
有关规定。

   能力点：要求学生了解目前人工智能作品的财产性利用现状。除了掌握现行著作
权法的相关内容，还要了解国际上其他国家相关的法律进展。

4.道德伦理思考

知识点：一旦人工智能的发展突破“奇点”，会带来了一系列道德伦理层

面的问题。在著作权法上，如果机器智能产生自我意识，具有人性特征，我们如何
在法律上界定其地位，它们的人格如何确定？

能力点：要求学生对人工智能发展所面临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思考。

九、建议课堂计划

案例分析     2课时

学生相关案例的PPT演讲与讨论  2课时

] 目的是让人工智变得有感情有欲望，在情感上更加接近人类，以便能够更好的进
行AI角色商业开发。



结论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法律规范发展的滞后性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著
作权法规定作者是自然人和法人，人工智能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主体资格。在客体
方面，知识产权法是以人类智力为中心来构建的，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人类的智力创
作成果，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构成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人工智能生成物具备一定
的传播价值应该给予一定的法律保护。如果人工智能突破“奇点”，伦理与道德风
险必将接踵而至，人类应该对此及早做出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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